
健康中国
职业病防控任重道远
职业病防治事关劳动者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
局。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职业病防
治工作，要求加强职业病防治工作，切实
保障劳动者健康权益。《“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强化行业自律和
监督管理职责，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推进职业病危害源头治理，预防和控制
职业病发生。《职业病防治法》实施以来
特 别 是《国 家 职 业 病 防 治 规 划
（2009-2015年）》印发以来，职业病防治
体系逐步健全，监督执法力度不断加强，
源头治理和专项整治力度持续加大，用
人单位危害劳动者健康的违法行为有所
减少，工作场所职业卫生条件得到改善,
重大急性职业病危害事故明显减少。同
时，自 2002年起，国家卫生部（现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决定将每年4月最后一周
确定为《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

防控职业病
我省重点规划实施
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的总体要

求，切实做好“十三五”时期我省职业病
防治工作，有效预防控制职业病危害，保
护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权益，依据《职业病
防 治 法》《国 家 职 业 病 防 治 规 划
（2016-2020年）》（国办发〔2016〕100号），
黑龙江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黑龙江省
职业病防治规划（2016-2020年）》。黑龙
江省卫计委分解《规划》各项任务，并指
导各地、市制定实施当地职业病防治规
划。《规划》提出了“十三五”时期全省职
业病防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明
确了2020年总体工作目标和具体工作指
标，确定了强化职业病危害的源头治理、
落实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加
大职业卫生监管执法力度、加强职业病
防治能力建设、落实职业病防治保障救
助措施、健全职业病防治信息监管监测
与报告系统、开展职业病防治宣传与健

康促进、开展职业病防治科学研究及成
果转化等重点工作任务。

龙江职业病防控
成效显著

2015年是我省职业卫生监测发生重
要变革的一年，根据省卫生计生委处室职
能的调整要求，重点职业病监测工作由卫
生监督机构移交至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同时，按照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重点
职业病监测与职业健康风险评估工作方
案”的要求，在不足3个月的时间内，我省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解决6大难题：1、监测
点增加超过 30倍。由原有的 3个区县级
监测点，扩增至全省全覆盖；2、监测病种
增加超过3倍。由3种增加至10种；3、跨
部门收集资料。在没有国家联合发文的
前提下，收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数据；4、数据报告
形式转变。由原有简单纸质报表改变为
网络数据直报；5、年度总结报告内容转
变。由简单的统计总结报告形成系统分
析的风险评估后报告，通过数据统计分析
提出存在问题的风险点；6、经验丰富的技
术人员相对短缺。因职能转换时间较短，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专业技术人员缺
少相应工作经验，且工作任务量巨大，专
业技术要求较高。虽然困难重重，但事实
证明，我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是一只能吃
苦、不畏险、肯攀登的队伍，在短短的三个
月时间内，保质保量的完成了国家布置的
任务，报告撰写人员利用元旦三天休息时
间在单位吃住加班，最终在全国第一个提
交了总结评估报告，受到了国家疾控领导
的高度好评。

重点职业病监测的病种共有10种，其
中包括国家规定的7种（煤工尘肺、矽肺、

石棉肺、苯中毒、铅中毒、噪声聋、布鲁氏菌
病），我省根据要求结合实际自选的 3种
（电焊尘肺、水泥尘肺、锰及其化合物中
毒）。为了做好此项工作，及时收集劳动者
的职业健康检查情况，以便分析全省职业
健康风险情况。黑龙江卫生计生委制定了
重点职业病监测工作方案与工作制度。黑
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每年均对专业技
术人员进行培训，尤其对基层体检医疗机
构技术人员开展统一培训，加强数据报表
和网络直报工作，并开展有针对性的督导
检查工作，查找问题，采取相应措施，进行
整改。黑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每年还
组织专家对风险评估报告进行论证，以保
证报告结果的准确可靠。

目前，我省共累计约有 15万工人进
行了职业健康体检，检出新发职业病例
约 2000例、疑似职业病例约 1600例、职
业禁忌症约 1200例。近年来，通过不断

努力，我省已拥有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96
家，职业病诊断机构15家，职业健康检查
机构基本达到了县级全覆盖、乡镇重点
覆盖；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上，达到了
省级全覆盖、市级基本覆盖、县级重点覆
盖，保证了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检查需求
能及时得到满足。

在职业病监测方面，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通过对重点职业病监测方面不断
摸索和创新，已经逐步建立健全了职业
健康体检机构数据上报、地市级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复核、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审核的模式，上报数据连续三年不断创
新高，2017年通过网络报告职业健康体
检数据已超过6万份。

哈尔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
病所成立于 2003 年 12 月，为黑龙江省
首批取得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资质的单
位之一，率先编制《建设项目职业病危
害预、控评价报告》，得到业界认可。近
年来开展建设项目的职业病危害预评
价、控制效果评价、现状评价及工作场
所检测工作，累计完成建设项目职业病
危害评价 180项和 266家用人单位委托
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现场检测工作，特别
是近年来承担的哈尔滨市轨道交通工
程、哈尔滨市磨盘山水库工程等关乎民
生重要项目的职业病危害评价工作，准
确分析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危害程度、产
生原因，对可能产生对劳动者职业病健
康造成危害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
场所提出合理的改进措施和建议，为用
人单位提供职业病健康监护、职业病危
害申报和职业病危害防治工作依据。

哈尔滨市香坊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除负责辖区职业病网报工作的日常管
理，还对基层网报单位进行业务指导和
日常监测，多年来在重点职业病监测方
面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2018年又是职业病防治工作发生重
要变革的一年，国务院整合职能，组建了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并将职业安全监
督管理职责重新回归卫生行政部门，这
代表职业卫生和职业安全将纳入劳动者
健康管理范畴，我国的职业卫生监测工
作又将会跨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宣传周活动
让社会关注职业病

4月 28日上午，由黑龙江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主办，哈尔滨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和香坊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协办
的“黑龙江省《职业病防治法》现场宣传
活动”，在哈尔滨市尚志公园拉开帷幕。

本次活动以科学发展为指导，坚持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理念，以
深入宣传贯彻《职业病防治法》为主要
内容，多形式、多层次、多角度、多维度
的普及职业病防治知识，主要包括法律
法规、配套规章和标准；职业健康检查、
职业健康监护、职业病诊断和鉴定制
度；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的法定责任和
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监管；劳动者依法享
有的职业卫生保护权利；职业病患者的
工伤保险待遇；常见职业病防治等科普
知识，为提高劳动者自我防护的意识和
能力，切实保护广大劳动者职业健康权
益提供了一次良好的普法平台。

活动现场紧密围绕“健康中国，职业健
康先行”这一主题，分三个区域不同形式的
开展宣传，其中主广场正中以大型宣传幕和
彩虹门为背景，采取发放职业病防治法宣传
册和纪念品的形式，使群众获得简单易懂的
文字资料；主广场左侧通过大型电子屏播放

“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动画，此动画宣传片共
10分钟，涉及7部分场景，耗时3个多月精心
制作完成，同时也是我省第一部以“走近职
业病防治法”为主体的宣传动画，现场观众
可以通过观看，快速了解相关知识；主广场
右侧为现场专家咨询和展板展示区，现场解
答群众提出的问题，展板除宣传图案外，展
示了如职业病诊疗流程、工伤保险待遇办理
流程等图例，方面群众知晓和理解。

本次活动得到了省、市、区三级卫生
行政部门和园林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
支持，省卫生计生委疾病预防控制处、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哈尔滨市卫生计生
委疾病预防控制处、哈尔滨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香坊区卫生计生委、香坊区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有关领导出席了本次
宣传活动。

职业病防控 龙江在行动
省疾控中心联合哈市和香坊区疾控中心开展2018年

《职业病防治法》宣传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以下简称《职业病防治法》）
是为了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防治职业病，保护劳动者健
康及其相关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职业
病防治法》于2001年10月27日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并以主席令第60号颁布，于2002年5月
1日起实施。2011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2016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和2017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次会议均对《职业病防治法》进行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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